附录10：上市品种交割、仓单转让、期转现手续费
	项   目
	交割手续费
（元/吨）
	仓单转让手续费、期转现手续费（元/吨）

	棉花
	4
	2

	PTA
	2
	1

	小麦、早籼稻
菜籽油、白糖、甲醇
	1
	1

	注：根据2008年9月24日郑商所[2008]年第39号《关于减免仓单转让和期转现手续费的通告》，从2008年10月6日起，交易所对各品种仓单转让和期转现手续费采取以下减免措施：一、不委托交易所结算的仓单转让和期转现免收手续费，委托交易所结算的仓单转让和期转现按原标准收取手续费。 二、同一客户编码的仓单转让和期转现免收手续费。 


